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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 9月 24日萨尔瓦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 

主席的信 
 

 

 谨随函向你，安全理事会九月当值主席递交 2002年 8月 27日萨尔瓦多外交

部长玛丽亚·布里苏埃拉·德阿维拉给安全理事会八月当值主席的信，其中说明

萨尔瓦多政府对洪都拉斯政府就执行 1992 年国际法院关于萨尔瓦多与洪都拉斯

之间边界争端的裁决所写的信的立场（见附件）。 

 奉我国政府指示，谨请将此信函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谨此附上该信

的副本。 

 

          常驻副代表 

          临时代办 

          大使 

          吉列尔莫·梅伦德斯（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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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 9月 24日萨尔瓦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 

主席的信的附件 
 

 

  2002年 8月 27日萨尔瓦多外交部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向你，安全理事会主席致函，提请注意 2002年 1 月 22日和 2002年 3月

11 日洪都拉斯共和国政府提出的照会（S/2002/108 和 S/2002/251），其中涉及

1992年 9月 11日国际法院裁决的执行。 

 萨尔瓦多共和国政府一贯意识到其国际责任，完全而真诚地致力于中美洲区

域的整合，肯定从来没有不遵守其国际承诺。虽然萨尔瓦多认为，安全理事会绝

无理由要去费心处理据称是源自执行一个复杂的裁决的问题，必须通过有关双方

的谈判来寻求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如果安全理事会认为适当，萨尔瓦多共和国

政府并不反对由安理会来审议洪都拉斯共和国政府在上述信函中提出的请求。 

 

          布里苏埃拉·德阿维拉（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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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萨尔瓦多外交部新闻发布稿 178/2002萨尔瓦多依据国际法就边界问题

采取行动 
 

 

 自从设在海牙的国际法院于 1992 年 9 月发出关于萨尔瓦多与洪都拉斯一案

的裁决以来，将近十年的时间过去了，萨尔瓦多共和国政府重申在其与邻国的关

系中，优先考虑拟订一项旨在实现该地区全面发展的名副其实的中美洲项目。 

 我们决定以对话的方式依据国际法解决我们之间的分歧，我们正在共同合作

拟定一项两国议程，内容涉及从联合标界——我们两国共同承诺推展的一个进

程——到与未来一体化有关的项目等各个方面，例如关税同盟，供电网以及与我

们的主要贸易伙伴就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 

 这一代中美洲人接过了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争端，萨尔瓦多政府在这个问题

上采取了一种充分负责和严格遵守国际法的立场。 

 根据 1992 年的裁决，萨尔瓦多可以选择请求对该裁决进行复审，只要是在

十年以内提出；到 2002年 9月 11日即满十年。萨尔瓦多从未放弃这项权利，而

且已一再声明它希望根据该裁决规定的方式行使这项权利。既然我们提出要行使

我们的合法权利，我国和与洪都拉斯共和国之间不存在引起争端或分歧的任何进

一步的理由。 

 只有共和国总统和外交部长才有权就这个问题提供资料或发表意见，他们将

在认为符合国家利益的时候这样做。 

 萨尔瓦多共和国政府重申承诺在适当的时候，严格按照国际法的规定，特别

是国际法院的规定，审慎地向媒体通报有关情况。 

 来自未授权人士，特别是匿名消息来源的关于这个问题的任何信息都将被视

为猜测，视为有可能损害我国与洪都拉斯共和国的关系。 

 

           萨尔瓦多，2002年 9月 2日 

 

 


